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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人民政府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三政复决字〔2023〕49 号

申请人：某公司。

被申请人：三门峡市生态环境局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李勇，局长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豫 1200

环罚决字〔2023〕7 号），于 2023 年 5 月 4 日向本机关申请行

政复议，本机关依法受理。

申请人称：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2月 2日对申请人进行了调

查，认为申请人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：申请人在 1＃、2＃

危险废物暂存库正常贮存危险废物的情况下，1＃暂存库配套的

2＃碱洗喷淋塔、2＃暂存库配套的 1＃碱洗喷淋塔未运行，且无

法正常使用。被申请人就上述事实对申请人进行了询问，申请人

在询问笔录和处罚申辩过程中已明确告知被申请人：1 月 31 日

和 2月 2日两次停运均是因为天气气温低，导致碱洗喷淋塔结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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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，由于申请人所在园区电力供应不稳，导致循环泵电子控制

器故障，造成碱洗喷淋塔停运。上述情况发生后，申请人已采取

积极措施抢修，并于 1小时后恢复正常。申请人认为，申请人的

碱洗喷淋塔停运原因是停电和冰冻双重影响，停电是园区电力供

应不足，冰冻是天气原因，均属申请人不能预见、不能避免且不

能克服的客观情况，属于不可抗力。同时，停运发生后，申请人

积极抢修，努力保障碱洗喷淋塔的正常运行，不存在故意不正常

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逃避监管的行为，不应受到行政处罚。

被申请人称：一、我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、法

律依据。2023 年 2 月 2 日，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，发现该

公司在 1#、2#暂存库正常贮存危险废物(精馏残渣、废弃包装物、

硫化废渣、白烟尘)的情况下，1#暂存库配套的 2#碱洗喷淋塔和

2#暂存库配套的 1#碱洗喷淋塔停运，无法正常使用。申请人涉

嫌违反操作规程使用污染物处理设施的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，依据该法第九十

九条第（三）项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

一款等规定，根据《河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(修订

版) 中大气污染防治类序号 5的处罚裁量基准，我局对申请人罚

款 25.6857万元。

二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不能成立。申请人认为行政处罚决定

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理由均不能成立: (一)关于两次碱洗喷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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塔停运均是因天气及所在园区电力供应不稳定导致的理由。经现

场调查，申请人的碱洗喷淋塔结冰是因为污染防治设施未开启，

如开启，喷淋塔中的水会一直流转，就不会造成结冰，1 月 31

日省厅检查组指出申请人存在污染防治设施不正常运行的问题

后，我局于 2月 2日再次检查，发现其违法行为仍未整改到位。

(二)关于停运发生后积极采取措施补救，不存在故意不正常运行

大气污染防治设施逃避监管行为的理由。通过询问笔录显示，申

请人自 2022年 11月份入冬以后共出现 3次碱洗喷淋塔停运的情

况，申请人在第一次出现停运的情况后未采取有效措施来确保污

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，并且在 3次出现停运的情况后，没有向当

地主管环保部门报告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第五

十九条第一款关于连续处罚的规定，申请人改正违法行为是法定

义务，如未及时改正要启动按日连续处罚，我局在办理该案中已

考虑其及时改正，并未启动按日连续处罚，在对罚款数额进行裁

量时，已充分考虑申请人积极配合情况，在适用《河南省生态环

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(修订版)时， “是否配合执法检查”裁量因

素采用的裁量等级为 1(配合调查)。(三)关于申请人的行为不属于

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行为，不应受到行

政处罚的理由。申请人 1#、2#暂存库正常贮存危险废物的情况

下，配套的部分碱洗喷淋塔停运，无法正常使用的违法事实符合

《河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(修订版)中大气污染防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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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序号 5的违法事实:部分处理设施停运的情形。

经查：申请人成立于 2018 年，主要从事危险废物经营等。

2023年 1月 31日，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对申请人检查时发现，在

1#、2#危险废物暂存库正常贮存危险废物的情况下，配套的碱洗

喷淋塔未正常运行，2月 2日，被申请人再次检查时发现，只运

行了部分碱洗喷淋塔，其中，1#暂存库配套的 2#碱洗喷淋塔、

2#暂存库配套的 1#碱洗喷淋塔未运行。被申请人委托环境检测

公司对两座危废暂存库废气总排口的氨、硫化氢、挥发性有机物

进行现场检测，检测结果为未超过排放标准限制。2月 7日，被

申请人向申请人送达《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》，要求改正违

法行为。3月 20日进行罚前告知，拟罚款 25.6857万元，申请人

提出陈述申辩意见，认为相关设施未开启是由于所在园区电力负

荷不稳定所致，该公司无主观偷排意愿，且排放指标均合格，未

造成不良影响，请求不予处罚。被申请人认为在 1月 31 日省厅

检查发现问题后，2月 2日再次检查仍未整改到位，不符合免予

处罚条件，因此，未采纳申请人的申辩意见。2023年 4月 19日，

被申请人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，以申请人的行为违反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关于禁止通过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

治设施的规定为由，处以罚款 25.6857万元，申请人不服，请求

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二十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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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款、第九十九条第（三）项规定：“禁止通过偷排、篡改或

者伪造监测数据、以逃避现场检查为目的的临时停产、非紧急情

况下开启应急排放通道、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

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。”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

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、

停产整治，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

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，责令停业、关闭：（三）通过逃

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。”从上述法律规定可见，不正

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被定性为“逃避监管”。关于“不正常运

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”的表现形式，公安部等五部委 2014 年发

布的《关于印发〈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案件

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第七条进行了列举，其中第（六）项规定：

污染物处理设施发生故障后，排污单位不及时或者不按规程进行

检查和维修，致使处理设施不能正常发挥处理作用的情形属于以

逃避监管方式排放污染物。本案中，根据申请人的环评报告及企

业的实际建设情况，该公司两座危废暂存库共有 4 套碱洗喷淋

塔，在省生态环境厅和被申请人的两次现场检查中，均发现申请

人存在未正常运行上述污染防治设施的违法行为，被申请人作出

的案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依据正确。被申请人在

行政处罚过程中，依法履行了立案、调查取证、罚前告知、法制

审核、集体研究等法定程序，行政处罚程序合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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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申请人提出的碱洗喷淋塔两次停运均是由于天气气温

低，导致设备结冰，同时，由于所在园区电力供应不稳定，导致

机器故障所致，停运发生后，积极抢修，不存在故意不正常运行

大气污染防治设施逃避监管的行为，虽然相关设施未正常运行，

但排放指标合格，未造成不良影响，应当不予处罚的主张，本机

关认为，申请人的相关污染防治设施在省生态环境厅检查时发现

停运后，到第二次被申请人检查时仍未及时改正到位，且申请人

没有足够证据能够证明相关治污设施未正常运行是外部原因导

致，申请人的违法行为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

三十三条规定的不予处罚的情形，申请人的行政复议主张不能成

立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依

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

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豫 1200 环罚决

字〔2023〕7 号）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日内向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3 年 7 月 27 日


